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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情况
专项督查工作方案

    按照自治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第一调研指导组的有关要求和市委的工作安排部署，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协调小组组织各旗县区、各直属党（工）委以互查的方式对全市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情况进行一次全覆盖的专项督查指导，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督查内容
1.全市党支部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督查指导党支部制定的三项制度是不是符合规范性要求，同时对三项制度具体内容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三项制度的年度目标任务落实到位，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见到实效。
2.党支部发展党员情况。2016年以来新发展党员程序是否严格履行程序，入党志愿书填写是否规范，党员思想汇报等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3.集体经济“清零递增”行动开展情况。是否完成集体经济空白村“清零”目标、采取的主要方式及目前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情况。
4、党支部严格党内组织生活情况。党支部是否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和内容要求，召开“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看是否按照要求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党员是否知道评议等次，看是否做到全覆盖。
5.党组织和党员信息采集工作开展情况。党组织和党员采集信息、录入信息是否准确、完整、规范，配合信息采集的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完整。
    二、督查时间
    拟于10月下旬进行督查指导工作专题培训，会后各督导组深入基层党支部逐一进行督查指导，10月上旬完成对各旗县区党委和各直属党（工）委下属所有党支部的督查指导任务。
    三、督查人员组成及分工
    在各旗县区调研指导组、各直属党（工）委督导组和调研指导组基础上，再充实部分人员，组成两人一组的专项督导组。各督查指导组的分工和督导地区单位详见专项督导指导组互查安排。（附件1和附件2）
4、 督查方式
    采取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实地看相结合的方式，对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情况进行督查。其中党支部三项制度落实情况方面，要通过与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执笔人等充分交流，对党支部三项制度逐条进行规范；通过查阅笔记资料、面对面访谈等形式，对三项制度落实情况按好、较好、一般分类排队。 
    五、有关要求
    1.请各旗县区、各直属党（工）委对市协调小组所抽调人员承担的工作进行统筹安排，确保抽调人员全身心投入并圆满完成专项督导任务。
    2.各专项督查指导组要严格按照督导方案和《党支部三项制度规范化督查标准》、《2017年度党支部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评价重点》（附件3和附件4）进行督查。督导结束后要及时形成所督查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情况分类排队书面材料，明确整改时限，报旗县区党委、直属党（工）委，并及时上报市协调小组督导组。
    4.各专项督查指导组成员要率先认真学习领会、深入研究吃透《党支部三项制度规范化督查标准》、《2017年度党支部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评价重点》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督查要求、督促指导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5.各专项督导组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区、我市配套规定要求，按时高效完成督导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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